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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京粮食品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依据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3 月 7 日已更名为“海南京粮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粮控股”）与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编制了《关

于北京京粮食品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基本情况 

经京粮控股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约定北京京粮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2017 年度、

2018 年度、2019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13,001.15 万元、15,039.37 万

元和 16,216.05 万元。 

二、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的计算标准 

标的公司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按如下标准计算： 

①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与京粮控股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②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京粮控股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盈利承

诺期内，未经标的公司有权机构批准，不得改变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 

③净利润数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数。如果标的公司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前发生会计准则规定的股份支付事项，

则当年净利润数应以剔除前述股份支付事项的影响后的净利润数为准，标的公司

盈利承诺期内各年度的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亦分别以剔除前述

股份支付影响后的累积承诺利润数、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为准。 

标的公司在报告期没有发生股份支付，也没有计划在报告期末至本次交易实

施完毕之前发生股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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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盈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4个月内，京粮控股均应聘请经京粮控股

和补偿义务人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在该年度的

盈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额

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四、经营业绩及完成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 2017 年度财务

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18）第 010422 号）显示，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合并报

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扣除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标的公司的部

分对应的资金利息净额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7,419,798.64 元。 

根据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有资

本经营管理中心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2017 年度承诺利

润数为 13,001.15 万元，2017 年度实际完成率 121.08%，完成了 2017 年度的承

诺利润数。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11 日 

 




